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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黃靜芳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85
傳真：(02)29600187
電子信箱：ae255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衛環字第11510351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、八 (1035192_115年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資培訓簡章.pdf)

主旨：有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「115年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

資培訓課程」，本局同意核予參加人員公假登記（2年內

補休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5年5月28日北市衛醫傳防字第

1153033376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行政院核定之「2030年消除愛滋第一期計畫」（110年5

月14日院臺衛字第1100012299號函）內容辦理旨揭教育訓

練，提升校園防疫人員對於愛滋與性傳染病防治之專業知

能。

三、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115年3月20日來函（疾管慢字

第1150300220A號函)，請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及各縣巿衛生局，協助加強校

園及青少年性教育、性健康及性病防治宣導。

四、旨揭課程簡章（如附件）摘要如下：

(一)參訓對象：臺北市及新北巿各級學校（國小、國中、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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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/職、大學）健康教育教師、護理師、衛生組相關業務

人員、輔導老師。

(二)場次及人數：預計辦理2場，每場70人，共140人。歡迎

本市各級學校教師及愛滋業務相關人員參加。

(三)活動日期及上課地點：

１、活動日期：

(１)第一場：115年7月27日（一）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

時10分。

(２)第二場：115年7月30日（四）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

時10分。

２、上課地點：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8樓會議室

（臺北巿萬華區昆明街100號）。

(四)報名期間：自即日起至115年7月1日（三）或額滿為

止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（額滿即關閉線上表單，依報名

順序通知）。

(六)報名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9vD99j。

(七)全程參與課程並確實完成簽到退者將獲教師研習時數及

主辦單位學習時數證明，另本課程將申請護理人員繼續

教育學分積分認證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證明，積分

時數由審核單位認定及核發。

五、由於上課地點在醫療院所，依中央防疫規定，進入醫療照

護機構，建議配戴口罩，保護自己和他人；為響應環保，

敬請自備水杯。

六、本課程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災情況，將另行通知改期或停09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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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。有報名或課程等相關問題，請洽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黃

小姐詢問，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703739分機1786。

七、全程參訓者委請臺北巿立萬芳高級中學及新北巿新莊區頭

前國民小學協助申請及核發教師研習時數8小時。

八、檢附115年校園愛滋防治種子師資培訓簡章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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